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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擴大)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主    席：張校長福祥                                     紀錄:盧玲惠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壹、追蹤管制情形：（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5頁） 

 
貳、秘書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7頁） 

 

參、主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7頁） 

 

肆、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1~21頁） 

校長指示： 

(一)近 3年來國際教育是教育部的工作重點，從許多函文皆可看出端倪，也

很感謝教務處鄭主任和圖書館洪主任的協助辦理。 

(二)對疫情關係本校獲得很多的平板電腦(有些是從他校調撥過來的)，請教

務處確定一下疫情過後是否可以留用學校，不然保管這麼多對學校也很

困擾。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20~56頁） 

學務主任補充報告： 

(一)暑假返校打掃自 110/07/26開始。 

(二)預訂 110/08/18~110/08/19新生訓練，請各處室及科主任可以先控留這

二天時間。 

(三)學生歷程部份會把資料(連結)會知導師。 

(四)疫苗造冊部份：已針對校車、團膳、合作社、社團部份已作通知及整理。 

 

主任教官補充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0~47頁）： 

校長指示： 

(一)資料中各科各年級的認輔教官，請科主任可以善用，對於學生的問題不

要只是導師單方面在處理，亦可找教官協助，如此三方(導師、科主任、

教官)一體全面的輔導，對於學生偏差行為或生活困境也能即時解決，有

比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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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別報告學校的教育儲蓄戶十分充足，若學生有生活困頓就提出申請，

以使學生安心就學。 

 

三、總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8頁） 

總務主任補充報告： 

人員異動交接時移交保全磁扣予新任同仁時，不用交回總務處，因為資

料只須請異動同仁配合總務處造冊回報保全公司即可，以免同仁假日到

校加班時會誤打解任同任電話。 

 

四、實習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9~62頁） 

校長指示： 

感謝就業組己把 110學年度工作計畫規劃羅列(41項)出來，請各科主任參

閱，並請就業組長持續的推動。 

 

機電科主任黃嘉輝報告： 

學校已廣泛的使用行政 LINE群組轉達訊息，但有些老師同仁不見在群組

中，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的轉傳，有時訊息過於大量，很怕無法完整轉達同

仁或轉傳時會有所疏漏，而且也無法一直盯著手機看，建議全校性的資訊

還是統一公告或寄送電子信箱。 

校長回覆指示： 

LINE群組轉達訊息是比較快速且即時，但未來全校性的資訊還是再寄送至

公務電子信箱轉達。 

 

五、輔導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3~64頁） 

 

六、圖書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5~66頁） 

 

校長指示： 

(一)國際交流是教育部這三年重點推行政策，很感謝圖書館與教務處的辦

理，讓學生有更多嘗試體驗的機會。 

(二)線上交流的部分也慼謝建築科何晨瑛老師，另外有關於教育部補助的部

分則感謝王永在主任、侯銀華組長協助發展文化特色的交流(皮影戲)。 

(三)期能和日本岡山的學校建立姐妹校，特別感謝圖書館洪主任的推動。 

 

七、人事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7~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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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計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71頁） 

 

九、進修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72~80頁） 

校長指示： 

(一)開學期間不會提供疫苗接種場地，若有提供也會在星期六、日，所以教

學活動會順利進行。 

(二)進修部招生比較困難(一年級新生人數的異動比較大)，對於進修部的下

一步若有必須調整，將會提送校務會議討論，不會由誰獨自承擔。 

 
伍、教師會報告：(無)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校內獎學金辦法共 6項(草案)，如說明，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因現行制度不同，提案修正: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食品加工科故主任鄭美月老師設置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國立岡山農工暨附設補校謝錦合女士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草案)、 

「國立岡山農工蘇銀發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草案)、 

「善心人士蘇林罔賴女士設置國立岡山農工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電子科葉瑞祥教師設置優秀及清寒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蔣湄湄老師設置國文科優秀學生獎金辦法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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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食品加工科故主任鄭美月老師設置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現行條文 食品加工科修正意見 

申

請

資

格 

第二條：凡本校(含進修學校)二年級以

上學生(應屆畢業生繼續升學在學者亦

可申請)，其上學年成績合於下列規定

者，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學業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每一學

科成績不得低於 60 分)。 

2‧德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者(該學年內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3‧家境確係清寒者(由訓導處證明)。 

第二條：凡本校二年級(含進修部)以上學生(應屆

畢業生繼續升學在學者亦可申請)，其上學年成績

合於下列規定者，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學業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每一學科成績不得

低於 60 分)。 

2‧該學年內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3‧家境清寒，如無中低收、低收或村里長清寒

證明，則由導師填寫家境情況，並簽章確為清寒。 

名

額 

第三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日間部、補

校食品加工科在學學生各獎勵三名(二

年級一名，三年級兩名)。 

第三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食品

加工科在學學生各獎勵三名(二年級一名，三年級

兩名)。 

獎

勵

金

額 

第四條：本獎學金自 92 學年度起，獎

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同支

付；獎學金金額由委員會決定，於每學

年度第一學期發給。 

毋須修正。 

送

件

時

間 

第五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學年第

一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十月底以前)，

填具申請書(申請書向基金會索取)，並

附有關證件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毋須修正。 

審

核

委

員

會 

第六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委員

會，由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實習主任、

會計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委員，並由教

務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組長兼總幹事

辦理會務。 

第六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委員會，由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主計主任及註冊組

長擔任委員，並由教務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組

長兼總幹事辦理會務。 

頒

發

獎

勵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核委

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佈於學校公

告欄，獎學金由出納組轉知具領，並由

校長頒發。 

毋須修正。 

核

定 

第八條：本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呈報教育廳核備後，自第七十一年度開

始施行。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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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食品加工科故主任鄭美月老師 

設置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2年 10 月 31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食品加工科故主任鄭美月老師遺愛照顧食品加工科就讀新秀並配

合政府德政，發展職業教育，以造就經濟建設人才，特捐贈新台幣貳

拾萬元整設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食品加工科故主任鄭美月

老師優秀學生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第二條：凡本校(含進修部)二年級以上學生(應屆畢業生繼續升學在學者亦可申

請)，其上學年成績合於下列規定者，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學業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者(每一學科成績不得低於六十分)。 

2‧上學年內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3‧家境清寒，如無中低收、低收或村里長清寒證明，則由導師填寫家

境情況，並簽章確為清寒。 

第三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食品加工科在學學生各獎勵三名(二

年級一名，三年級兩名)。 

第四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同支付；

獎學金金額由委員會決定，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發給。 

第五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十月底以前)，

填具申請書(申請書向基金會索取)，並附有關證件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第六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

主計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委員，並由教務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組長

兼總幹事辦理會務。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核委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佈於學校公

告欄，獎學金由出納組轉知具領，並由校長頒發。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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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暨附設補校謝錦合女士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現行條文 化工科修正意見 

名

稱 

國立岡山農工暨附設補校謝

錦合女士紀念獎學金設置辦

法 

辦法名稱「附設補校」修改為「進修部」。 

申

請

資

格 

二‧獎勵對象：本校化工科(含

進修學校)家境清寒學生。 

五‧申請條件： 

1.家境清寒 (由導師簽證即

可)。 

2.德行成績甲等。 

3.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不可

超過全部科目之二分之一，且

總平均需及格。 

1. 「進修學校」修改為「進修部」。 

2. 現行德行成績評量無等第，「德行成績甲等」修改

為「上學年無小過以上處分」。 

名

額 

金 

額 

四‧獎學金金額：自九十二學

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

金及孳息共同支付；每學年二

名，每名發給新台幣壹千元

整。 

毋須修正。 

送

件 

三‧申請時間及甄選：每學年

第二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各

班導師提供名單由化工科教

學研究會審核確定名單。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自行索取申請表

及各班導師提供名單由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審核確

定名單再提交獎學金會議決議。 

審

核 

六‧審核：化工科教學研究會

審核確定名單後呈送日(進修

學校)註冊組。 

併入第三條修正，此條刪除。 

核

定 

修

訂 

七‧本辦法若有不周全之處得

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增

修之。 

 

本辦法若有不周全之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

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其

他 

八‧附申請表格乙份。 刪除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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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暨進修部謝錦合女士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

（草案） 
中華民國 94 年 11月 28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獎學金來源：由黃安邦老師提供新台幣壹拾萬元存入銀行孳息供做獎學金

來源。 

二‧獎勵對象：本校化工科(含進修部)家境清寒學生。 

三‧申請時間及甄選：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自行至註冊組索取

申請表及各班導師提供名單，由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審核確定名單再提

交獎學金會議決議。 

四‧獎學金金額：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同支付；

每學年二名，每名發給新台幣壹千元整。 

五‧申請條件： 

1.家境清寒(由導師簽證即可)。 

2.上學年無小過以上處分。 

3.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不可超過全部科目之二分之一，且總平均需及格。 

六‧(刪除) 

七‧本辦法若有不周全之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

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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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蘇銀發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現行條文 化工科修正意見 

申

請

資

格 

第二條：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一

次化工科教學研究會，就本校

化工科學生(日校)中，甄選出

優秀學生為獎學金得獎人。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自行索取申請表

及各班導師提供名單由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審核確

定名單再提交獎學金會議決議。 

名

額 

金 

額 

第三條：獎學金審核標準、得

獎人數及獎金金額於化工科教

學研究會決定。 

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審核再提交獎學金會議決議。 

核

定 

修

訂 

第五條：本辦法經由蘇慧鳳老

師同意後陳  校長核示公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

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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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蘇銀發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化工科蘇慧鳳老師之先父蘇銀發先生遺愛照顧化工科同

學，鼓勵其繼續深造或貢獻所學，特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

整，提供設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化工科蘇銀發先

生優秀獎學金」 

第二條：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化工科（日間部）學生自行

至註冊組索取申請表及各班導師提供名單，由化工科臨時教

學研究會審核優秀學生確定名單再提交獎學金會議決議。 

第三條：獎學金審核標準、得獎人數及獎金金額於化工科臨時教學研

究會決定。 

第四條：每年的孳息如無法支付獎學金時則可動用本金支付。 

第五條：本辦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

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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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蘇林罔賴女士設置國立岡山農工優秀學生獎學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現行條文 化工科修正意見 

申

請

資

格 

第二條：每學年第二學期第一

次化工科教學研究會，就本校

化工科應屆畢業生(日校)中，

甄選出優秀學生為獎金得獎

人，並於畢業典禮中頒發獎

金。 

每學年第一學期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就本校化工科

應屆畢業生(日間部)，甄選優秀學生為獎金得獎人。 

名

額 

金 

額 

第三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

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

金及孳息共同支付；人數及獎

金數額於化工科教學研究會

決定。 

每學年 2 名，每名發給新臺幣 1,000 元。 

核

定 

修

訂 

第四條：本辦法呈校長核定後

實施，並呈報中部辦公室核

備。 

本辦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

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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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蘇林罔賴女士設置國立岡山農工優秀學生 

獎學金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92 年 11月 17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化工科蘇慧鳳老師之先慈蘇林罔賴女士遺愛照顧化工科

同學，鼓勵其繼續深造或貢獻所學，特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

整，提供設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化工科蘇林罔賴

女士設置優秀獎學金」 

第二條：每學年第一學期召開化工科臨時教學研究會，於本校化工科

應屆畢業生(日間部)中，甄選優秀學生為獎金得獎人。 

第三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

共同支付；人數及獎金數額於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決定。 

第四條：本辦法得由化工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

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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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電子科葉瑞祥教師設置優秀及清寒學生獎學金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 

 現行條文 電子科修正意見 

委

員

會 

第二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設置

委員會，由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實

習主任、會計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委

員，並由教務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

組長兼總幹事辦理會務。 

「訓導主任」修改為「學務主任」；「會計主任」

修改為「主計主任」。 

申

請

資

格 

第三條：凡本校電子科(含進修學校)

二、三年級學生，其上學年成績合於

下列規定者或家境清寒者(由導師證

明)，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學業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者(每

一學科成績不得低於六十分)。 

2‧德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該學年

內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1. 「進修學校」修改為「進修部」。 

2. 學業成績審核標準不變，增加「若申請人數不

足五名，學年成績平均計算後達 60 分，從寬認

定符合獎勵資格。」之規定。 

3.現行德行評量無成績等第，「德行成績甲等」

修改為「上學年無小過以上處分」。 

 

名

額 

 

第四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暫定五

名，視特殊狀況經電子科教學研究會

決議可酌予增減。 

「經電子科教學研究會決議」改為「經獎學金審

核委員會審理」決議獎學金名額增減。 

金

額 

第五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度

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

同支付；獎學金金額由電子科教學研

究會決定，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發

給。 

「經電子科教學研究會決議」改為「經獎學金審

核委員會審理」決議獎學金金額增減。 

送

件 

第六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學年

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填具申請書

(申請書向基金會或電子科索取)，並

附有關證件送電子科經教學研究會

討論後轉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刪除「送電子科教學研究會討論」文字。 

公

告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核

委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佈於學

校公告欄，獎學金由出納組轉知具

領，並由校長頒發。 

 

核

定 

修

訂 

第八條：本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並呈報教育廳核備。 

本辦法得由電子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

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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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電子科葉瑞祥教師設置 

優秀及清寒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92 年 11月 17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電子科葉瑞祥教師為配合政府德政，發展職業教育，以造就經濟建

設人才，特捐贈新台幣壹拾伍萬元整設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電子科葉瑞祥教師設置優秀及清寒學生獎學基金」﹝以下簡稱本獎學

金﹞。 

第二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設置委員會(以下稱獎學金審核委員會)，由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主計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委員，並由教務

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組長兼總幹事辦理會務。 

第三條：凡本校電子科(含進修部)二、三年級學生，其上學年成績合於下列規定

者或家境清寒者(由導師證明)，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學業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者(每一學科成績不得低於六十分)。但

申請人數不足 5名，學年成績平均計算後達 60分，從寬認定符合獎

勵資格。 

2‧該學年內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第四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暫定五名，視特殊狀況經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審理決議

獎學金名額可酌予增減。 

第五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同支付；

獎學金金額由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決定，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發給。 

第六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填具申請書(申請

書向基金會或電子科索取)，並附有關證件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核委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佈於學校公告

欄，獎學金由出納組轉知具領，並由校長頒發。 

第八條：本辦法得由電子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

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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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蔣湄湄老師設置國文科優秀學生獎金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 
 現行條文 國文科修正意見 

申

請

資

格 

第二條：凡本校學生﹝應屆畢業

生繼續升學在學者亦可申請﹞，

其上學年成績合於左列規定者，

均得向基金委員會申請。 

1、二、三年級國文科學業成績優

良，名列前三名者。 

2、德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 

二年級國文科學業成績優良修改為「上、下學期國

文科成績皆須達班級前三名，且上學年內無記小過

以上處分」。 

名

額 

第三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日間

部獎勵參名。 

 

金

額 

第四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

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

孳息共同支付；獎金數額由委員

會決定，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發給。 

 

送

件 

第五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

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

﹝十月底前﹞填具申請書﹝申請

書向其金會索取﹞並附有關證件

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委

員

會 

第六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

委員會由教務主任、訓導主任、

實習主任、會計主任及註冊組長

擔任委員，並由教務主任兼主任

委員，註冊組長兼總幹事辦理會

務。 

「訓導主任」修改為「學務主任」；「會計主任」

修改為「主計主任」。 

公

告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

核委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

佈於學校公告欄，獎學金由出納

組轉知具領，並由校長頒發。 

 

核

定 

修

訂 

第八條：本辦法陳校長核定後實

施，並陳報教育廳核備。 

得由國文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

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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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蔣湄湄老師設置 

國文科優秀學生獎金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92年 11月 17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4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資深老師蔣湄湄為配合人文教育，培育語文人才，特捐贈新台幣

貳拾萬元整設置「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蔣湄湄老師優秀學生獎

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第二條：凡本校學生(應屆畢業生繼續升學在學者亦可申請)，其上學年成績合

於下列規定者，均得申請。 

1.二、三年級學生國文科學業成績優良，上、下學期國文科成績皆須

達班級前三名。 

2.上學年內無小過以上處分。 

第三條：本獎學金每學年度日間部獎勵參名。 

第四條：本獎學金自九十二學年度起，獎學金給獎金額由本金及孳息共同支付；

獎金數額由委員會決定，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發給。 

第五條：本獎學金申請人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十月底前)填具

申請書並附有關證件送審核委員會審理。 

第六條：本獎學基金保管及審核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主

計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委員，並由教務主任兼主任委員，註冊組長兼

總幹事辦理會務。 

第七條：申請本獎學金學生經審核委員會審核合格者，其名單公佈於學校公告

欄，獎學金由出納組轉知具領，並由校長頒發。 

第八條：本辦法得由國文科教學研究會提出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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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六項提案草案：條文項次全都以「第一條：…」的條列方式修正。 

(二)六項提案草案的最後一條全都以「本辦法若有不周全之處得由……提出

修正，並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範本修正。 

 

案由二：關於確認日夜配課原則，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部 

說    明： 

     一、出勤:教師每日出勤 8小時，每週出勤 40小時。進修部週一至週四每

日出勤時間為 14：05-22：05；週五為 13：15-21：15，同時應配合

校務運作、教學、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與學校學生作息時間，實施提

早或延後 30 分鐘為彈性上、下班時間。 

     二、日夜合併授課:為避免老師過勞，任教一般科目而支援日間課程的進

修部導師以 13:05開始排課為原則，實習與專業科目老師請科主任考

慮任課老師身心狀況，避免夜間接著隔天一早排課。 

     三、配課排課: 

(一)一般科目: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由進修部主任配課；自然、社

會、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領域由教學組依本部課

程計畫配課，體育課請體育組長協助配課。 

(二)實習與專業科目：由科主任協助配課，並由教學組長負責編排課

程與統籌教學實施相關業務。 

(三)教師全週以五天平均排課為原則，盡可能避免全日無課之情形。 

     四、實習課程:因涉及實習工廠之配置，由科主任依實際需求及教師專長

配置課程及授課時段，唯教學組仍得依排課現況予以調整。 

     五、基本鐘點：自 110學年起於進修部擔任導師者，其基本鐘點排在夜間，

並盡可能將基本鐘點排滿，且不可整週無課務。 

 

決  議： 

自 110學年起於進修部擔任導師者，其基本鐘點須排在進修部(夜間)

排滿，超鐘點則超至日間為原則，並依上述說明意見，通過日夜配課

原則。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2時 00 分 


